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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 

第 2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6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分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主席：吳主任委員澤成  紀錄：池祐頤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1) 

壹、 會議緣由： 

本會於 106年 7月邀集環保署、經濟部、內政部、交通

部成立「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推動小組)」，適材適所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推動

小組會議採定期按季召開，並視議題需要專案召開。 

本次會議為按季召開之例行會議，除就各項再生粒料去

化議題進行追蹤討論外，為持續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作

為，包括：透過建管法規強化民間建案產出土方管理、輔導

各縣市設置足量之填埋型土資場，及主動媒合地方政府及目

的事業單位規劃填海造地事宜等，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 報告事項： 

一、 前次(第 20 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及再生粒料

整體推動情形。(工程會簡報，如附件 2) 

二、 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管理機制。(內政部簡報，如附件 3、

4) 

三、 填海造地所填築新生地後續開發利用之作業程序。(內政部

簡報，如附件 5) 

參、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一「前次(第20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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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情形」，請依本會管考建議(如附件2， 

P.2~P.6)及以下結論辦理： 

(一) 請經濟部彙整煉鋼事業機構興辦事業計畫有關廢棄物處

理之內容，並於下次推動小組會議提出報告，以明權責：

請經濟部彙整所管轄煉鋼事業機構(包括中鋼、中龍公司

之一貫作業煉鋼廠及國內19家電弧爐煉鋼廠)設廠時之興

辦事業計畫有關廢棄物處理計畫之內容（含規劃處理方

式及環評承諾事項等）及設廠後實際處理情形，並於下

次推動小組會議時提出報告，以利釐清廢棄物處理權

責，落實事業機構依設廠計畫負起去化廢棄物(轉爐石、

氧化碴及還原碴等)責任，如有困難，再由政府予以協助。 

(二) 請經濟部主動訂定泥餅再利用整體管理程序，並要求業

者限期完成：經由推動小組各成員機關的通力合作，此

一延續達二十餘年之不合理現象已獲得法規方面的解

決；惟目前實際執行面，係等待砂石場業者向地方政府

提出廢清書變更申請後，始由政府被動受理進行審查及

管理，此一方式恐因業者遲未提出申請，致使執行成效

不彰。爰為主動加速砂石場完成泥餅品質、管理認證及

再利用，避免砂石場一再因襲現況致衍生違規事件，請

經濟部主動訂定相關申請、檢驗、再利用及抽查之整體

管理程序，並要求相關業者限期完成辦理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變更、取得泥餅用藥品質合格證明、申報再利用流

向等工作，並與地方政府協調落實抽查稽核機制，以徹

底解決此一長期問題。 

(三) 加速焚化再生粒料去化： 

1. 請本會業務單位通函各縣市政府，要求轄內工程使用

當地產出之焚化再生粒料:函請各地方政府透過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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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推動小組、路證審查等機制，要求工務、管線、環

保相關單位密切配合，落實轄內工程使用當地產出之

焚化再生粒料。 

2. 請本會業務單位通函各縣市政府，就推動焚化再生粒

料去化有功人員，予以敘獎:依環保署統計資料顯示，

112年截至4月止，焚化再生粒料整體去化量已大於產

出量，對比過去3年(109年至111年，去化量皆略低於

產出量)，首度達成去化與產出平衡之階段性目標，且

累積堆存量亦持續減少中，顯現各縣市政府努力推動

的成效，爰請本會業務單位函請各縣市政府，就推動

焚化再生粒料去化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3. 請本會業務單位以首長箋函將加速去化焚化再生粒料

之建議對策送請基隆市長參考改善：基隆市於111年底

終於達成焚化再生粒料去化與產出量平衡，惟112年起

去化量又再度落後於產出量。爰請本會業務單位以主

任委員箋函，敘明焚化再生粒料用途、使用方式及可

採行之建議對策等，送請基隆市市長參考，以協調督

導所轄局處加速去化。 

二、 報告事項二「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之管理機制」及報告事

項三「填海造地所填築新生地後續開發利用之作業程序」，

請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請內政部從彰化地檢署偵辦廢土濫倒案件所見的現況，

檢討管理機制環節問題，於1個月內提出整體改善計畫：

內政部已就土石方源頭分類管理、流向追蹤管理(包括餘

土跨縣市遠運情形分析)、土資場管理、及土石方最終去

處(含填埋型土資場及填海造地)等，完整說明法規管理機

制的健全；惟實際上各地仍屢有營建廢土濫倒事件，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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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內政部從彰化地檢署於行政院112年1月10日召開「營

建廢棄物(廢土)處理機制檢討會議」報告偵辦廢土濫倒案

件所見現況，據以檢討現行管理機制各環節之改善對

策，並於1個月內提出整體改善計畫。 

(二) 請內政部就填海造地之各種用途主動進行規劃，以提供

產業發展所需，並兼解決土石方最終去處：臺灣四面環

海，地狹人稠，可提供使用的土地面積相當有限。隨著

都市的開發與經濟的發展，只能透過合適的填海造地爭

取土地。爰內政部已完成盤點我國海岸地形適合填築區

位，後續請內政部再就填海造地各種用途(例如做為港

口、工業區使用等)之開發申請程序，主動規劃媒合，必

要時得編列預算，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三) 後續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議題，由行政院續行管

控：行政院每季管控環保署報院核定之「廢棄物管理及

資源化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相關部會辦理情形，內

容包括營建產出物(包括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

管理及填海造地適合填築區位等項目，為避免相同議題

於行政院及本會重複列管，及基於本會成立「推動小組」

之目的，在於適材適所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爰以上報告事項二、三所列結論，由行政院於行動方案

每季例行會議時進行管控。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各單位發言紀要：略 

陸、 散會：下午5時 








